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09年8月 7日
府行救字第1090082187號
訴願人：陳政諺     址：南投縣信義鄉羅娜村信筆巷182-6號
原處分機關：南投縣信義鄉公所
訴願人因承租原住民保留地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108年7月1日信鄉農字第10800114025號函、108年12月2日信鄉農字第1080026912號函，提起訴願，本府依法決定如左：

  主  文

訴願不受理。
理  由

1、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：「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依本法提起訴願…。」第77條第6款規定：「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受理之決定：…六、行政處分已不存在者。」
2、 緣原處分機關以108年5月21日信鄉農字第1080011019號函將信義鄉沙里仙段431地號土地准予訴願人續租並訂立租約（租賃期間自108年5月4日至117年5月3日止），嗣後原處分機關以108年7月1日信鄉農字第1080014025號函略以：「有關台端承租本鄉沙里仙段431地號，經查所持合約書係屬誤發，為無效契約，本所逕為作廢。」另於108年12月2日以信鄉農字第1080026912號函略以：「說明二：沙里仙段431地號承租人為林昭安君，本所因租金人員誤植，將租金繳納通知單寄發給陳政諺君，台端收到該租金單請勿繳納…。」訴願人不服上開函文於109年1月31日提起訴願，經原處分機關認定訴願有理由，遂以109年3月31日信鄉農字第1090007399號函撤銷上開函文另為處分，訴願人所不服之108年7月1日信鄉農字第1080014025號函、108年12月2日信鄉農字第1080026912號函業經原處分機關撤銷而不存在，訴願之標的即已消失，揆諸首揭規定，自無訴願之必要。

3、 綜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，應不予受理，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6款之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
委員 黃 啟 修

委員 張 國 楨
委員 陳 錦 白

委員 賴 政 忠

委員 許 玉 鈴

委員 吳 燕 玲

委員 陳 美 秀

委員 林 琦 瑜

中華民國109年8月7日

縣長   林 明 溱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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